
國立政治大學特殊境遇學生還願助學金設置辦法 
                                                              95 年 3 月 8 日行政會議第 600 次會議通過 

97 年 4 月 2 日行政會議第 613 次會議通過第 5 條修正條文 

103年 3月 5 日行政會議第 651次會議通過第四條修正條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本校特殊境遇學生努力向學，特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本助學金由本校成立「國立政治大學特殊境遇學生還願助學金審查委員
會」，負責審查相關事宜。 

前項審查委員會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另設審查委員 3 至 5 人，由校長聘任
之。 

第三條  受理申請對象： 
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之在學學生（含新生），在校期間無力負擔註冊費或生
活費等費用，得依個人實際需求提出申請。 

第四條  申請資格及金額如下： 
        一、無力負擔註冊所需費用、生活費用，或與課內外學習活動相關之特殊需

求者。 
        二、申請人為二年級以上學生者，原則上在學期間各學年平均學業成績應達

70 分以上，且無任何不及格科目。 
        三、學生得依個人情況敍明所希資助金額，但實際補助以扣除其他獎補助金

額後由委員會審酌學生家境狀況後核定之。 
第五條  申請程序： 
        申請人應於公告申請期限內，向學生事務處生活事務暨僑生輔導組提出申 
        請。 
第六條  申請時應備如下資料： 

一、申請書。 

二、學年成績單（新生免繳）。 

三、近一年全戶申報所得稅證明或稅單影本。（不適用此款者，可免繳） 

四、無力負擔註冊費或生活費等相關文件與資料。（不適用此款者，可免繳） 

五、課內外學習活動相關之特殊需求證明。 

六、至少一位老師之親筆推薦函。 

七、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第七條  本助學金獲資助者應於畢業後即視個人能力回饋本校校務基金，以幫助更多
學子就學。 

第八條  本獎學金由本校校務基金編列預算支應。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